
附件2：

“双师”型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培养
期满总结报告

姓    名​                  
所在院、系                
培养期数                  
填表日期                  
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人事处制
​​​​​​​​​​

填  表  说  明

一、“双师型”骨干教师培养对象在3年培养期结束后填写本表。

二、填写本表前，请认真阅读《关于选拔培养“双师型”骨干教师的实施办法》。填写内容必须实事求是，字迹要端正清楚。

 三、本表统一用A4纸双面打印，有关栏目填写不下的，可另附页。

一、培养对象简况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政治面貌
	 

	所在院、系
	
	所在教研室
	

	现专业技术职称
	
	最高学历

（学位）
	

	手机（含短号）
	
	E－mail
	

	三级以上专业技能认定（或或中级以上专业应用系列职称）
	


二、培养期间讲授课程、编写教材
	课   程   名   称
	授课对象
	课时数
	评教分数

	
	
	
	

	   教   材   名   称
	  出版时间
	本人名次
	出版社名称


	
	
	
	

	绩效评价办公室（盖章）：                                   审核人：


三、专业课程建设
3.1教学改革项目
	起止
年月
	项目名称及编号
	本人
排名
	已到位
经费
（万元）
	经费
来源
	下达单位及时间

	
	
	
	
	
	

	高职所（盖章）：                                  审核人：



3.2网络课程建设、精品课程建设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年度
	课程级别
	院系
	课程类型（网络课程、精品课程）

	
	
	
	
	
	

	教务处（盖章）：                                审核人：                  


3.3本专业实训室建设
	专业
	实训室名称
	建设起止时间


	负责人



	
	
	
	

	实验实训中心（盖章）：                                 审核人：


四、培养期内主要学术成就

4.1  主持的科研项目及获奖、获得专利情况
	公开发表论文
	论文名称
	发表刊物名称
	刊号
	出版或
发表时间
	本人名次

	
	
	
	
	
	

	承担科研项目情况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项目经费
	项目起止时间
	本人排名

	
	
	
	
	
	

	获得专利情况
	时间
	专利名称
	专利类别
	专　利　号
	专利

国别

	
	
	
	
	
	

	
	
	
	
	
	

	科研处（盖章）                                         审核人：


五、专业实践

	起止时间
	时间内容
	累计周数



	
	
	

	人事处（盖章）：                                 


六、所在系（院）考核意见：
	                                              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七、学校考核意见
	                                                                学校盖章：

                                              年   月   日



